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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驗，且月薪須達 4 萬 7,971 元以上；另定有跨部會專案會商機制，可由勞動部與經

濟部等部會會商，專案或通案免除外國人 2 年工作經驗限制。又為留用自我國大學畢業

之僑外生從事專門技術工作，已於 103 年 7 月實施僑外生評點配額制，並公告僑外生經

評點學歷、華語與外語能力、薪資等 8 個項目逾 70 點，即可留臺從事專門技術工作，本

年開放申請 2,500 位名額。目前外國專門技術人員來臺工作申請資格及會商機制，係必要

之資格規範，並未構成延攬高階人才之阻礙。 

(三)為積極留下及延攬專業技術外籍人才，針對外國專門技術人員及僑外生等外籍人才，政

府已規劃建立留才及攬才相關措施。另就外界反映延攬外籍專門技術人才薪資應有彈性

，且不可拉低國內薪資水準之意見，勞動部規劃建立跨部會定期專案會商機制，以利薪

資標準得彈性適用。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針對涉嫌不法之不適任司法人員，法

務部應站在職務監督立場展開必要的調度與工作指派，並積極

展開內部調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42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5-366） 

許委員淑華就法務部應對涉嫌不法之不適任司法人員站在職務監督立場展開必要的調度與工

作指派，並積極展開內部調查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答復如下： 

一、為體現司法為民之檢察革新目標，加速司法改革，落實檢察官評鑑與退場機制，提高檢察官評

鑑之公信力，實乃重建民眾司法信賴之重要議題，其具體作為如下： 

(一)各檢察機關應確實依照法務部依法官法第 89 條第 1 項準用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所訂定之

「檢察官全面評核實施辦法」，將全面評核意見調查表分送各實施評核機關（構）或人

員填寫，並將填畢之全面評核意見調查表彙整成全面評核結果統計表層報法務部，作為

檢察官職務評定參考。如評核結果發現檢察官有應付個案評鑑之事由者，應依規定移送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 

(二)法務部將責成最高法院檢察署、高等法院以下及其分院檢察署遵照法務部頒訂之檢察官

相關辦案考核措施，對於：1.一審檢察官有濫行起訴致無罪率過高、開庭態度嚴重不佳、

濫行聲請移轉管轄、案件未予詳查而不起訴處分發回續查比例過高、未切實閱卷並實施

一審公訴蒞庭、應上訴高等法院而未上訴或不應上訴高等法院而濫行上訴；2.二審檢察官

濫行准許移轉管轄、承辦上聲議、上職議案件未詳閱卷宗即濫行發回續查、未切實閱卷

並實施二審公訴蒞庭、應上訴最高法院而未上訴或不應上訴最高法院而濫行上訴等敬業

精神、辦案品質不佳且情節重大之情形，主動送請評鑑。 

(三)按檢察官應避免從事與檢察公正、廉潔形象不相容或足以影響司法尊嚴之社交活動。檢

察官若懷疑其所受邀之應酬活動有影響其職務公正性或涉及利益輸送等不當情形時，不

得參與；如於活動中發現有前開情形者，應立即離去或採取必要之適當措施。檢察官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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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範第 25 條定有明文。為徹底汰除風紀不佳之檢察官，端正司法風紀，法務部將要求

各檢察署檢察長進行「走動式管理」，不定時走訪各（主任）檢察官辦公室，瞭解（主

任）檢察官之工作態度、敬業精神及出勤狀況，對（主任）檢察官之品德操守確實擔負

督導責任，將之列入檢察長陞遷或調動時之重要參考依據；並強化政風配套考核機制，

以廉政署肅貪組廉政查緝隊（俗稱政風狗仔隊）之任務編組，對涉有風紀操守疑慮之檢

察官、調查官及政風人員甚至法官、律師深入明查暗訪，嚴密偵辦。 

(四)為使民眾瞭解檢察官評鑑之內涵，妥適運用陳請檢察官評鑑機制，以符政府資訊公開法

之規範意旨，並使檢察官明瞭檢察官評鑑與不適任檢察官退場機制之關連性，彰顯法務

部強化檢察官自省、自律之決心，法務部已於部內網站及全球資訊網建立檢察官評鑑資

訊公開專區，以 Q&A 方式簡明扼要介紹檢察官評鑑制度之設計旨趣、當事人及犯罪被害

人陳請個案評鑑檢察官之途徑等相關事項；並設置「檢察官評鑑請求書」等書表格式下

載專區，且持續彙整法務部、各檢察機關及請求個案評鑑團體陳請評鑑檢察官之事件資

訊，並依個案評鑑事由予以分類彙整，追蹤評鑑結果。 

二、有關法官法施行後，檢察官不適任之淘汰措施及實際案例： 

(一)為淘汰不適任檢察官，法官法第 89 條第 1 項準用第 50 條明定，依其受懲戒之具體情事

，應予「免除檢察官職務並喪失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或「撤職」或「免除檢察官職務而

轉任檢察官以外之其他職務」之懲戒處分。其中受「免除檢察官職務並喪失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撤職」之懲戒處分者，不得充任律師，已充任律師者停止其執行職務。受

「撤職」、「免除檢察官職務而轉任檢察官以外之其他職務」之懲戒後，不得回任檢察

官。 

(二)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之考核淘汰機制，應藉由外部評鑑機制與內部自律機制

並行，法官法第 96 條定有明文，謹提供移付懲戒，建議處分種類達淘汰情形之實際案例

如附件。 

三、法務部將責成廉政署、調查局加強掌握廉政風險因子，對操守或風評不佳之司法人員儘早發揮

預警及事先防範貪瀆的作用： 

(一)法務部將責成廉政署要求各政風機構加強廉政風險評估，強化風險管理，定期彙整更新

各機關風險事件及人員評估資料，建立廉政風險資料庫，機先掌握潛存風險事件及人員

，以便及時採行預警作為，有效控制風險。 

(二)廉政風險管控是機關廉政經營的基礎工作，法務部將要求廉政署配合提列風險事件及人

員，並由各機關本於「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處理原則，由新聞

發言人就機關對涉案人員之行政懲處情形、因應預防措施與如何配合偵辦等作為主動發

布新聞，如屬機關首長指示政風機構移送者尤應向媒體同步說明，彰顯法務部推動廉政

工作之決心，降低對政府形象之傷害。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許委員） 


